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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水质管理制度的比较研究

胡德胜，王　涛

摘　要：水功能区水质管理是事关我国社会、经济和生态良性发展以及人民健康的战略性问题，是最严

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三个核心要素之一。实现水质管理目标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以水资

源可持续利用为理论基础，通过分析和比较美国和我国的水质管理制度和实施成效，借鉴美国日最大纳污负

荷总量制度，我国可以从完善水质管理法律和水环境质量标准以及强化水质管理长效机制两个方面完善水质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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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生态系统和人类正面临日益严重的水资源危机，主要表现为 “缺乏足够数量和适当质量的水来
满足其需求，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疾病”［１］（Ｐ９）。在我国面临的重大水事问题中，水污染严重和水生
态恶化非常突出［２］。从１９９８年以来 《中国水资源公报》和 《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来看，

２０１４年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为７７１亿吨，虽然较２０１３年下降４亿吨，但总体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
势；尽管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６７．９％，水质得到较大改善，但是局部仍呈不断恶化趋势，湖泊
（水库）富营养化问题仍然相当突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２７．２％的河流和６７．８％的湖泊水质
属于无法直接饮用的三类以下水质，更为严重的是，东西部地区水功能区水环境质量不均衡。正如
我国水科学领域著名学者王浩院士所指出的，“达标率６７．９％看似挺高，但这部分资源多在西部人
迹罕至的地方，而东部人口密集的地方，水污染情形严峻”［３］。水污染严重、水生态恶化以及由此
导致的可用水量减少等一系列水质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实施严格
的水质管理、改善水功能区水质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急迫的要务。为此，２０１１年中央一号文
件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将水功能区限制纳污
红线连同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共同作为该制度核心的 “三条红线”。２０１２年１
月国务院 《关于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意见》）和２０１５年

４月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从水功能区监管、饮用水源保护、水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三个
方面加强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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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比较法学家茨威格特和克茨指出，“任何一种科学都不能够仅仅依靠在本国国境内产生的
知识”［４］（Ｐ２１）。法学和法律制度亦然。为了推动限制纳污红线管理的具体化和深入实施，推动科学治
水和依法管水，建设节水型社会，有必要将我国的水质管理制度与国外相关制度进行比较，综合分
析运行效果，借鉴有益经验。在美国水资源政策法律体系中，水质管理原则上由联邦政府负责，有
关制度相当完善、实施效果良好。自１９７２年 《清洁水法》①这一水质管理方面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法
律开始，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改善水域水质、确保水域健康的法律和政策，既重视水域的污
染物承载量，又积极支持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

二、我国水质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水质管理法律和水环境质量标准亟需完善
第一，２００８年 《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区域限批制度无法有效解决难以达标或者长期不达标

的水功能区的水质改善问题。《水污染防治法》第１８条和２０１５年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２０条
规定了区域限批制度。从这些规定来看，立法者的用意显然是在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总量限制的情况
下，通过不再增加新的排污源来确保总量控制的实现，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政府作为监管者所承担
的责任［５］。然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全国Ⅴ类水和劣Ⅴ类水，河长分别占４．７％和１１．７％。

对于这些基本丧失水体使用功能且难以达标或者长期不达标的水功能区，区域限批制度虽然限制新
的污染源出现，但是根本无法确保现有污染物排放，始终处于水体纳污能力范围之内。更何况，在
地方政府追求ＧＤＰ的冲动下，对于区域限批更是怠于执行，地方环保部门多数时间又属于 “弱势
群体”，难以抵挡 “重要部门”的压力，区域限批的实施效果往往大打折扣。
第二，我国现行水环境质量标准之间存在矛盾是造成我国水功能区污染严重的重大原因之一。

以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为例，《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规定，从Ⅰ类到

Ⅴ类水体的指标区间分别为１５～４０ｍｇ／Ｌ和３～１０ｍｇ／Ｌ；而适用于污水处理厂的 《污水排放综合
标准》（ＧＢ８９７８—１９９６）中对于这两种指标的区间范围分别是６０～１２０ｍｇ／Ｌ和２０～３０ｍｇ／Ｌ。如
果取最大值，污水处理厂排放的污水中化学需氧量和五日生化需氧量的含量将是Ⅴ类水体指标的３
倍。也就是说，“即使污水处理厂全部达标排放，排放的水也属于劣Ⅴ类水”［６］。
第三，违法处罚力度过小。《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罚款的１３个条文中，只有５个条文的最高处

罚金额超过２０万元，其中针对向水体内排放剧毒和放射性废液、废渣的处罚金额最高为５０万元。
对于违法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而言，违法成本难以与其造成的危害相比。例如，腾格里工业园区
部分化工企业就将未经处理的剧毒废液直接倾倒在沙漠中；废液渗入当地地下饮用水源，导致饮用
水源致癌物质超标４１０倍［７］。即使按照罚款上限对其处罚也难以和治理成本相当。此外，根据

２０１５年 《环境保护法》第５９条的规定，对违法排污行为拒不改正的实施按日连续处罚，而第６３
条对同样是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的环评违法、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行为只规定了对相关负责人实施
行政拘留而没有规定按日连续处罚，显然对于违法行为人缺乏足够的威慑力。尽管第５９条将扩大
按日连续处罚的范围的权力赋予地方立法机关，但地方立法机关是否愿意、何时立法以及是否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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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洁水法》（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Ａｃｔ）是从１９７２年开始的对《联邦水污染控制法》（Ｆｅｄｅ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ｃｔ）及其
修正（改）法律的俗称。《联邦水污染控制法》制定于１９４８年６月３０日，历经多次修改（重大修改是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６年、

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２年、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８７年六次），有些关于具体项目或者计划的条款因项目和计划实施完毕而失效，有些至
今则仍然有效。人们常以年份加上《清洁水法》表示该法的版本或者相应修正（改）法律。对于监管向美国水体中排放
污染物以及监管地表水体水质标准，该法建立了基本框架。



真正得到有效执行均存在较大疑问［８］［９］。
（二）水质管理缺乏长效机制
第一，污水处理厂运营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存在 “建而不运”、“治污变致污”的问题。２０１３年

陕西省环保厅在专项执法检查中发现，一方面该省１０５家污水处理厂整体运行负荷只有７０％，存在
“吃不饱”的问题；另一方面５４％的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污，其中长武、富平等县的污水处理厂甚至利
用溢流井等工具偷排污水，污水处理厂变为污染源［１０］。目前，我国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营缺乏完善的保
障机制，一是地方污水处理管网建设资金中国家补贴额度有限，剩余资金缺口能否解决，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当地政府财政收入水平；二是由于资金有限而忽视污水管网的建设，污水来水量和浓度过低，
导致污水处理厂运行成本高［１１］。以陕西省为例，目前污水管网建设成本约为每公里３００～５００万元人
民币，而中央层面的补贴额度是每公里６０万元；污水处理成本是１元／吨左右，而政府向居民征收的
污水处理费平均为０．７６元／吨，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均与收益倒挂［１２］。污水处理厂为了降低运行成
本，往往采取未经处理就排入水体的做法，使得 “治污”变为 “致污”。
第二，监管机制不健全，部门间难以形成合力。我国现行水质管理体制是２００８年 《水污染防

治法》第４条所确立的行政区域管理管理体制。在实践中，不同行政主管部门之间既存在职能交
叉，也存在相互脱节。一方面，行政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管理责任分散、混乱，水行政主管部门
与环保主管部门以及其他行政主管部门 （单位）在水质监测和管理方面存在职能交叉的问题，管理
活动之间缺乏协调。例如，水环境质量监测方面就存在环保部和水利部两套不同的体系。正如全国
人大执法检查组所指出的，“政出多门、数据不统一的现象时有发生，监测网络建设交叉重叠，部
门间分工协作、数据共享、优势互补的水质监测体系尚未形成”［１１］。另一方面，存在脱节或者缺乏
衔接的问题。例如，对于河道管理范围内的乱倒垃圾现象，有的环保主管部门认为河道管理范围内
的事项属于河道行政主管部门的管辖范围，不予管理，而河道行政主管部门又缺乏有效的执法手
段，以致河道管理范围内垃圾和废物污染情况严重，出现了 “环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而导致河
道管理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作不能有效衔接的现象。
第三，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推进缓慢，缺乏外部监督。环境信息公开事关政府工作透明度

的提升是我国由环境管理向环境治理转变的重要因素之一。２００８年 《信息公开条例》第１０条将环
境保护的检查情况列为重点公布的政府信息之一，与其同一天实施的２００８年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对环境信息公开的目的、范围、方式等事项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２０１５年度报告》显示，环境保护部通过政务服务大厅、新闻发布会、报刊、广播、电视、宣传栏
及微博、微信等多渠道主动公开国控断面地表水水质监测情况等政府信息，同时，对收到的６８２件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全部按规定予以答复。这表明我国中央政府层面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执行情
况较好。然而，就省级层面环境信息公开而言，目前只有部分省份出台了环境信息公开的管理办
法，而大部分省份环境信息公开网站却无法做到实时提供该省境内水功能区水环境质量信息，也无
法提供水污染物排放单位的遵守环境政策与法律的信息。此外，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涉及环境保护
部，水利、国土、城建、海洋、农业、林业等部门都负有不同程度的环境管理职责，然而 《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只是环保部的部门规章，对其他部门缺乏约束力。

三、美国水质管理制度及其实施效果

（一）美国水质管理制度
美国１９７２年 《清洁水法》要求 “达到可垂钓、可游泳和可饮用的水质”。综合考察该法内容，

可以发现，它在改善水域水质方面的特色制度是日最大纳污负荷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ａｉ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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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ａｄ，ＴＭＤＬ）和污水处理管理项目两项制度。此外，明确的部门间职责分配、严格的内部和公众
监督以及细致的制裁手段是美国水质管理制度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措施。
水域日最大纳污负荷总量制度是基于水体纳污和自净能力，以日为单位的限制污染物排入量的

水污染防治制度。《清洁水法》第３０３条要求联邦环保署 （ＥＰＡ）制定水质标准规则，各州指定州
内各个水体的功能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Ｕｓｅｓ），然后根据水质标准规则制定严于联邦环保署标准的本州水质
标准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即 《清洁水法》所规定的 “达到可垂钓、可游泳和可饮用的水质”，
即使是污水处理厂排出的经过处理的污水也必须达到这一水平。任何一州的水质标准没有达到联邦
规定的最低要求的，联邦环保署有权予以否决，甚至可以直接引用第３０３条的规定，中断对该州水
质保护方面的拨款并越过该州环保部门直接由联邦环保署地区办公室指导该州的水质标准的制定和

执行。值得注意的是，在指定水体用途和制定本州水体的水质标准后，为了维护水体水质，各州还
根据３０３条的要求，制定本州的水体水质 “反退化政策”（Ａｎｔｉ－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根据各水体的
水质状况将它们识别为水质标准以下的水体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ｓ）、优于水质标准的水体和国家优质
水体 （ＯＮＲＷｓ），并采取政策以确保已经识别的各水体目前的水质不会继续恶化，对水质较好的
水体、生态价值较高的水体以及具有独特生态价值的水体则采取更高等级的保护措施［１３］。日最大
纳污负荷总量制度就是针对水质标准以下的水体而实施的制度。

《清洁水法》第３０３条 （ｄ）款 （１）项通过排污限制对未得到充分控制的水域进行识别 （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识别的标准是：对受识别水域在实施该条 （ｂ）款 （１）（Ａ）和 （Ｂ）项所要求的 “减少
排污措施”以及第３０１条所要求的热水排放控制措施后，如果仍然无法使其达到规定的水质标准
的，则将这些水域确定为限排水域，并根据其水质等级，适用日最大纳污负荷总量制度。日最大纳
污负荷总量是受限水域在达到水质标准的情形下，每日所能容纳的污染物最大值。通过实施这一制
度，可以迫使受限水域的纳污量降低到符合水质标准的水平。此外，该制度还将排入受限水域的热
水纳入了管理范畴。第３０３条 （ｄ）款 （１）（Ａ）项规定：对于适用该制度的水域，各州应当对排
入水域的热水量实施限制，以确保水域内贝类、鱼类和野生动物的繁殖；为此，需要考虑水域的水
温、流量、季节性变化、已有排热源的情况以及水域的散热能力；各州还应当对受限水域能接受的
最大热量进行计算，设定一个安全边际。自１９７２年以来，日最大纳污负荷总量制度一直被美国视
为改善地表水质的最有效果和最具特色的做法。
为了确保地表水质，《清洁水法》还从加强污水处理方面着手，建立了污水处理管理项目制度，

着力于降低排入水体的污染物浓度和数量。在该项制度下，各州应当根据联邦法律制定并实施污水
处理管理项目。根据 《清洁水法》第２０１条等条款的规定，该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 （１）任何污
水，只有经最佳可行污水处理技术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ｂｌｅ　Ｗａｓ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处理后才能排
入有关水体①。（２）污水处理管理以区域为单位，应当对包括点源和面源在内的所有污染源排放的
污水进行处理。（３）鼓励采取公私合作模式建设或者运营盈利型污水处理厂，确保污水处理厂的收
益能够超过成本、营运与维护费用之和；如果收益过高的，将过高部分交由指定的区域性机构用于
资助其他环境改善项目。（４）污水处理厂对农业、林业和水产养殖业产生的污水进行回收处理，向
社会公众提供中水；对不可回收的污水则进行密封式处理；对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应当采取
不会造成环境损害的方式进行处理。（５）在对污水处理厂的管理上，联邦环保署鼓励污水处理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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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最佳可行污水处理技术主要涉及污水预处理（去除颗粒较大的杂质）、基本处理（通过物理、生物和化学手段去除污
水中的固体物、细菌和一些特定的污染物）、第二级处理（通过化学手段去除污水中９０％以上的有机物质）、土壤渗透处
理、湿地净化和消毒等，包括但不限于中水技术和限制排污技术。其最大优点在于能够有效防止污染物排入水体，避免
造成水污染和其他污染。



用综合废物处理设施，既能处理污水，又能对其他工业和城市生活废物 （包括但不限于固体废弃物
和热水）进行处理和利用。为支持污水处理厂建设，《清洁水法》第２０１条 （ｇ）款授权联邦环保署
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对任何由州、市、市际或州际机构建设的污水处理厂提供资金扶持，扶持的对象
主要针对使用先进和严格的处理技术的污水处理厂①。在资助额度方面，１９７１年６月３０日之后至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之前，联邦环保署对污水处理厂的资助占这类污水处理厂建设费用的７５％，１９８４
年之后占这类污水处理厂建设费用的５５％。
在制度保障措施方面，美国水质管理制度对部门间职责划分和协作以及联邦环保署内部监督也做

出了详细的安排。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联邦机构基本上不参与环境执法行动，包括水质管理在内的
环境管理活动都是由各州自行实施。随着 《清洁空气法》、《综合环境应对、补偿和责任法》和 《清洁
水法》的实施，联邦机构大规模介入环境执法领域［１４］。例如，环境质量委员会承担水环境管理领域的
部门间协调和职责划分工作。根据１９６９年 《国家环境政策法》的规定，实施了 “清洁水资源承诺”
行动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明确规定了水质管理方面不同联邦机构之间的职责。环境质量委
员会曾经解决了美国陆军工程兵团和联邦环保署之间就向湿地和水体排放垃圾和污水的监管职责配置

不明确而导致的部门间争端②［１５］。此外，为了确保联邦环保署作为执法机构能够公正高效地执法，
《联邦行政法典》第４０编 “环境保护”第１章 “环境保护机构”第２９款规定，在联邦环保署内部设立
监察长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由其负责审计和调查联邦环保署实施的所有项目是否存
在欺诈和滥用权力的行为，并将该类行为以及处置方案同时报送联邦环保署正副署长和国会。例如，
监察长办公室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９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披露了联邦环保署在罚款的报告和记录方面存在着
一系列重大缺陷③［１６］。正是这种明确的部门分工和严格的内部监督为美国水质管理机构的高效运行提
供了有力支持，更为水质管理制度的坚决有效实施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执法手段方面，根据 《清洁水法》第３０６条和第３１１条以及 《联邦行政法典》第４０编第２２章

“关于对民事处罚以及许可的撤销、作废或者暂停效力的行政评估程序统一规则”的规定，联邦环保
署的执法手段可分为非强制手段和强制手段两种。非强制手段主要是指水环境质量信息的充分披露。
尽管各州内水体的水质监测由各州环保机构自行实施，但所有监测数据均能实时上报联邦环保署。为
使普通民众及时获取环境信息，联邦环保署设立了三个数据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ｌ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ｆａｃｔｓ和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Ｔｏｏｌ），使公众不仅可以获取自己
所关心的区域的实时排污数据 （排放污染物的数量、浓度、时段），还可以获取排污单位的名称以及
是否有违反 《清洁水法》和 《安全饮用水法》的信息。既使公众的知情权得以保障，又使排污企业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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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日起，该种资金扶持的对象为使用二级处理或更为严格的处理标准的技术、能够实现成本效益的替
代性技术以及装备新型污染物拦截等装置的公共污水处理项目。对于收购、改造、升级或扩建污水处理厂的项目，联邦
环保署原则上不予以资金扶持，但是对这些项目的资金扶持申请规定了两种例外扶持情况：（１）在１９７４年６月３０日之
后，在对替代性污水管理技术进行研究和评估后发现，申请项目保证在其整个运转期间使用最佳可行污水处理技术，并
且将在可行范围内考虑并允许使用中水或应用其他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技术的情况；（２）在１９７８年９月３０日之后，这些
项目经评估后被认为能够掌握下列技术，即，能够生产中水的创新性和替代性污水处理程序和技术，消除污染物排放和
污水循环技术，污水土地处理技术，或者新型的或经过改进的市政和工业污水处理技术。
《清洁水法》第４０４条规定对向湿地和水体排放垃圾和污水的行为予以管理；然而，对于是由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还是由联
邦环保署担负监管职责，该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环境质量委员会的协调下，美国陆军部和联邦环保署在１９８９年签署
了一份《１９８９年备忘录协议》（１９８９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解决了这一问题。
该报告显示，联邦环保署执法与守法办公室（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的系统中存在７处严重错误，
导致１５６份处罚决定共计１３９２４２美元的罚款未能列入该署信息披露的内容，影响了该署的公众形象和透明度；地方项目
办公室（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ｆｉｃｅ）的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失误而未能及时将处罚决定送达辛辛那提州财政厅，导致该署
未能及时收到２　８３９　５００美元的罚款。



于公众监督之下，从而实现了美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为美国政府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增强公众对
政府的信任提供了有益帮助。强制手段主要包括发出违法通知、责成守法令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ｒｄｅｒ）和
罚款。联邦环保署通过日常定期和不定期对排污单位进行环境守法巡查，一旦发现排污单位有违法行
为，便会发出违法通知；如果在发出通知３０日后违法行为仍未得到改正，执法手段便由违法通知升
级为责成守法令，告知违法单位可能受到的处罚。在责成守法令生效前，必须举行听证会，违法排污
单位可以和联邦环保署进行充分磋商；在磋商中联邦环保署会根据违法排污单位的实际情况提出解决
方案，并对其如何守法提出针对性意见。责成守法令生效的后果包括违法排污单位须缴纳罚款，执行
联邦环保署提出的守法解决方案。在罚款方面，仔细考查 《联邦行政法典》第４０编第１９章 “通货膨
胀情况下民事金钱处罚额度调整”的规定可以发现，联邦环保署对违法排污机构的罚款是从违法行为
发生之日起至改正违法行为之日止，单日处罚金额不超过３７　５００美元，但处罚金额的计算还包括其他
衡量因素。以２０１５年９月联邦环保署对Ｂｕｔｔｏｎｗｉｌｌｏｗ公司做出的罚款决定为例，除了违法期间之外，
排污行为的严重性、守法的意愿、违法历史、多日矩阵价值 （Ｍｕｌｔｉ－ｄａ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ａｌｕｅ）、是过失还是故
意都是计算罚款时的重要考量因素［１７］。

（二）对美国水质管理制度的实施效果考察
作为 《清洁水法》中最为核心的日最大纳污负荷总量制度从１９７２年首次采用至今，在美国逐

渐得到了广泛实施，对于美国地表水质的改善具有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联邦环保署

２０１５年初公布的统计数据 （如表１所示），美国适用日最大纳污负荷总量制度的水域数目在短短１０
年间自１９９６财年的１３５个飙升到２００５财年的４　３１９个，并持续大幅度增加，在２０１３财年达到最高
数目１５　５３４个 （几乎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５财年中除２０１３财年之外各财年数量的总和）。本世纪以来适用
日最大纳污负荷总量制度的水域数目较大，一方面说明美国面临着严重的水质问题，另一方面也说
明美国执行该制度的严格性。而新增完全达标水域数目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４财年期间的数目维持在较高
的２３３－３５０个之间，也说明美国在水域污染防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表１　美国适用ＴＭＤＬ的水域数目及新增完全达标水域数目 （１９９６财年至２０１５财年）

财年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适用ＴＭＤＬ的水域数目 １３５　 ３３７　 ４０２　 ３３０　 １　５５８　 ２　５８１　 ２　７３５　 ３　００８　 ３　３９３　 ４　３１９
新增完全达标水域数目 ２５　 ４　 １５９　 １０７

财年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适用ＴＭＤＬ的水域数目 ４　２０６　 ４　３２１　 ９　２６４　 ４　３９９　 ２　５７２　 ２　８３９　 ２　９０７　 １５　５３４　 ３　３３８　 ９４５
新增完全达标水域数目 ８５　 ２４５　 ３４４　 ３１８　 ３５０　 ２９４　 ２７８　 ３０２　 ３５０　 ７６

　　注：（１）每一财年的期间为上一自然年的１０月１日至当年的９月３０日；（２）完全达标水域是指达到可垂钓、可游
泳和可饮用的水质的水域。
资料来源：美国环保署网页ｈｔｔｐ：／／ｏｆｍｐｕｂ．ｅｐａ．ｇｏｖ／ｗａｔｅｒｓ１０／ａｔｔａｉ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ｃ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６－０４－１７）。

在污水处理管理项目制度实施方面，无论是污水处理技术还是污水处理厂建设，都在 《清洁水
法》实施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联邦环保署在２００４年９月 《市政污水处理系统入门》中对１９７２年
《清洁水法》实施前后美国污水处理情况进行了对比［１８］。实施前，美国享受污水处理服务的人口约为

１．４亿，其中大部分人口能享受到二级污水处理技术的服务；实施后，享受污水处理服务的人口超过

２亿，而且大部分人均可享受到不低于二级污水处理技术的服务。从二级污水处理实施的效果来看，
联邦环保署２０１３年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美国日处理能力达１×１０７加仑污水 （约３．７×１０４ 吨）以上
的公共污水处理厂就高达６５３座；经这些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全部达到或优于 《美国联邦行政法
典》第４０编第１３３章 “二次处理附属法规”所规定的指标，接近河流自然状态下的水质［１９］。在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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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厂建设方面，联邦环保署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共为全美污水处理厂建设提供了超过６００亿美元
的资金支持［２０］。在１９９０年①之后改为以利用 “循环基金”（Ｃｌｅａ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Ｆｕｎｄ）提供无
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继续支持各州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至今贷款金额已经超过１　１００亿美元［２１］②。

四、比较与启示

当前，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在我国已经被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是实现 “五位一体”中生态
文明建设的事关全局成败的重大事项，并被纳入 “十三五”规划。如何切实改善水质是一个在理论
上和实践上均具重要意义的紧迫任务。即使被认为是美国最高法院有史以来最保守的法官斯卡利亚
（Ａｎｔｏｎｉｎ　Ｓｃａｌｉａ）也承认：“外国经验对某一共同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的后果和影响可以提供经验
主义的考察。”［２２］通过对美国和我国水质管理政策法律进行比较，可以得到启示，有助于我国完善
水功能区水质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完善我国水质管理法律和水环境质量标准
第一，针对水功能区水质难以达标或长期不达标的问题，借鉴美国日最大纳污负荷总量制度，

完善我国水质管理领域区域限批制度。美国在总量限制的基础之上，对于经过 “识别”而认定的水
质无法达标的水域，将其污染物的排放限制精确到以日为单位，实施日最大纳污负荷总量制度，从
而使向有关水域的排污量始终处于其自净能力范围之内。这一制度在功能上类似于我国目前在水质
管理领域实行的、具有比较明显效果的区域限批制度。但是，我国的区域限批制度却缺乏美国制度
的动态性和精确性。为落实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深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我国可
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在总结区域限批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对于难以达标或者长期不达标的水功能
区，实行类似美国的日最大纳污负荷总量制度，为全面推行排污许可奠定基础。
第二，借鉴美国力求不同州水质标准之间具有协同性的做法，修订我国水质标准。尽管美国各

州地表水质标准不尽相同，但它们都严于联邦环保署制定的水质基准并符合 《清洁水法》中关于水
体可 “垂钓和使用”的标准。这就意味着所有向水体排放的经过处理的污水的水质必须等于或者高
于地表水体的水质。我国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因此，可以借鉴美
国的做法，在修改地表水、城镇污水处理、污泥处理等标准时，以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为基准，其
他各种污染物排放标准均不得低于该标准。
第三，借鉴美国联邦环保署行政罚款的计算模式，细化我国水污染防治领域行政罚款。从美国

联邦环保署对Ｂｕｔｔｏｎｗｉｌｌｏｗ公司处罚一案［１７］中可以看出，除了违法天数之外，联邦环保署还充分
考虑了其他多个因素，而且只要被该署认定为违法，并在发送违法通知书和责成守法令之后即可适
用按日连续处罚，适用范围较广。在按日连续处罚的模式下，单日罚款最高额可高达近４万美元，
对违法排污企业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关于如何健全和完善 “违法成本＞守法成本”机制，我国有学
者运用经济学的激励原理，建议从科学确定违法行为的法定成本、有效增大受罚概率、辩证处理法
定成本与受罚概率两者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着手［２３］。据此，针对我国 《环境保护法》和 《水污染
防治法》处罚力度低、按日连续处罚适用范围窄、罚款构成较为单一的缺陷，我们建议在修改 《水
污染防治法》时写入按日连续处罚，对违法环评、篡改伪造监测数据以及违法排污行为，并用罚款
和拘留措施，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同时，在计算罚款金额时，借鉴美国联邦环保署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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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８７年《清洁水法》将１９９０年规定为联邦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无偿资金支持的最后一年。
联邦环保署和各州政府共同设立基金，为各州建设污水处理厂提供贷款，通过之后收取污水处理费以偿还基金，并用于支
持新的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



算矩阵，将罚款金额的构成多元化，充分反映出考查行为人初衷以及敦促行为人改正这一目的。
（二）强化我国水质管理长效机制
第一，借鉴美国先进做法，有效保障我国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营运。美国地表水体能够保持较高水

质与美国污水处理厂的高效运营密不可分。美国联邦政府通过设立科学有效的 “循环基金”作为对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的专项资金支持，是污水处理厂得以良性发展的有力支撑。此外，通过公私
合营实现了政府调节和市场作用的有效配合和协调，确保了污水处理设施建成后能够以不低于成本的
价格运营，增强了其得以长期发展的自我发展能力。针对我国污水处理厂建设缺乏完善的保障机制这
一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建议实施 “以奖代补”、地方各级政府加大投入力度。然而，对
于财政负担较重的中西部省市而言，这并非是推动污水处理厂良性发展的最优方案。建议借鉴美国经
验，由中央财政投入专项资金或者由国家开发银行设立类似于美国的 “循环基金”，作为无息或低息
政策性贷款。同时，加大污水处理费征收力度，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金额，实现污水处理成本与处理
收费对等。对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尤其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建议污水处理费用保持不变，由中央财
政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对这些地区污水处理费与处理成本之间的差额予以补贴。
第二，通过建立水质管理政务平台，加强监管合力和推动信息公开。面对环保领域不同部门之

间的协调难题，美国联邦政府的做法是，由环境质量委员会依法对这些部门之间的职能分配冲突进
行协调，根据不同监管部门的特点和优势划分监管职权，从而使部门间职能划分和协同监管这一问
题能够有效率和有效果的解决。这一点从环境质量委员会解决陆军工程兵团和联邦环保署之间的职
能冲突，最终形成不同部门对同一事项的不同方面实施有效监管可以得到印证。针对同一事项，不
但做到了部门间职责划分清晰，而且还形成了完整的监管链条。在信息公开方面，联邦环保署不仅
能够向公众开放多项数据库，使公众能够实时查询全美各地污染物排放情况以及企业的环境守法情
况，而且通过严格全面的内部审查监督，将联邦环保署各部门在工作中的各种失误置于官方网站，
接受媒体监督和公众质询。这就不仅有效确保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工作的前提条件，而且推动了该
署自身工作效率的提高，从而强化了政府阳光透明的形象。
针对我国水质管理领域存在的难以形成监管合力和信息公开不充分的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执

法检查组建议探索 “互联网＋监管”模式，理顺部门职责，形成不同部门的监管合力，并加强信息
公开［１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第１８条和１９条要求强化不同部门之间的协作，实施联合执法和
信息共享，并要求省级人民政府公开各自行政区域内的水环境质量状况，充分发挥环境举报热线和
网络平台作用确保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国内有研究认为：运用大数据对于完善中国环境法治具有重
要作用［２４］；对于承载重要水功能区的重点流域进行治理，需要围绕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而进
行［２５］。因此，必须以新思路和新方法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部门职责不清、信息公开不充分的问题，
注重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我们建议以 “互联网＋监管”为总体模式，以环境保护部现有 “１２３６９
环保举报热线”网站为基础，构建水质管理政务平台。从内容上看，该平台需要包括：（１）国家颁
布的水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２）负有环保职责的相关部门名称及它们各自的 “权力
清单”；（３）将水利部和环保部等部门的现有水质监管网络合并后在该平台上统一发布实时监测数
据；（４）要求各省在未来５年内逐步实现将各自行政区域内的水体监测信息实时在该平台上公布；
（５）实时发布监管部门的执法信息，曝光违法排污造成水功能区污染的企业；（６）对民众投诉和举
报由相关部门在平台上限时回应。在平台运行过程中，通过将与水质管理相关的政务信息放置于平
台上，可以进一步明确划分水质管理工作相关部门间职能、加强不同部门间协调和相互监督，解决
不同部门间信息难以共享的难题，是 “互联网＋监管”模式的有力体现。同时，它还是政府实现信
息公开，接受媒体、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监督，深化水质管理领域公众参与，有效保障公众知情
权，推动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快速有效落实，打造阳光政府和服务政府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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